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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會議  
參考資料  

 
 

立法會  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
 
香港電台  
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闡 述 當 局 對 香 港 電 台 (港 台 )作 為 公

營 廣 播 機 構 的 角色， 以 及 對 涉 及 其辦公 地 方 需 求 、 銷售節 目 內 容

版權的安排及學校教育電視服務發展等相關事宜的意見。  
 
背景  
 
2 .  二零零四年一 月十三日，部分委 員應邀前往港台訪 問。

港 台 向 他 們 簡 介了其 節 目 製 作 及 日後整 體 發 展 。 委 員希望 跟 進 下

列三項事宜：  
 
( a )  港台對辦公地 方的需求及擬建的 新廣播大廈的擬議 未來

路向；  
 
( b )  出售港台受歡 迎或優質的製作以 獲取若干收入，是 否可

行及有何影響；以及  
 
( c )  學校教育電視 服務的現行發展， 包括港台及教育統 籌局

(教 統 局 )因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七 號 及 第 三 十 九 號

報 告 書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就 學 校 教 育 電 視 服 務 的 成 效 和 未

來路向進行檢討的最新進展。  
 
香港電台的角色  
 
3 .  作為公營廣播機構，香港電台的使命是：  

 
( a )  製作多媒體節目，提供資訊、教育及娛樂；  
 
( b )  適時和不偏不倚地報道本地及國際大事和議題；  
 
( c )  協力推動香港的多元開放文化；  
 
( d )  提供自由表達意見的渠道；以及  
 
( e )  服務普羅大眾，同時照顧少數社 的需要。  



對辦公地方的需求  
 
4 .  目 前 ， 港 台 的 廣 播 總 部 設 於 九 龍 廣 播 道 三 座 樓 宇 (即 廣

播 大 廈 、 教 育 電 視 大 廈 及 電 視 大 廈 ) 內 ， 該 三 座 樓 宇 分 別 於

一  九  六  九 、 一 九 七 一 和 一 九 七 五 年 啟 用 。 港 台 亦 有 部 分 設 施 設

於九龍和港島的其他五座樓宇內。  
 
5 .  由於港台現有 總部的大部分設施 均建於三十多年前 ，已

經 相 當 陳 舊 ， 因此， 港 台 擬 將 所 有分佈 於 不 同 地 點 的設施 及 辦 公

地 方 重 置 於 將 軍澳 8 6 區 一 座 特 別設 計 的 新 建 大 樓 。新 廣 播 大 樓

可容納所有設施及人手，有助港台提高效率。  
 
6 .  工商及科技局 了解港台對辦公地 方的需求。正在籌 劃中

的 港 台 總 部 重 置 計劃 預 計 開 支 約 為 13 億 元 。 當 局 會 因應 計 劃 的

實 際 範 圍 及 當 時的價 格 水 平 ， 對 預計開 支 作 出 覆 核 和調整 。 我 們

會依既定程序在適當時候申請所需的資源推展該計劃。  
 
就節目內容發出使用許可  
 
7 .  目前，當局對 港台就銷售其製作 的節目內容的版權 和節

目 內 容 發 行 等 事宜， 並 沒 有 作 出 限制。 多 年 來 ， 港 台曾銷 售 其 節

目 內 容 版 權 予 多個商 營 機 構 。 過 去五年 ， 因 銷 售 節 目內容 版 權 而

獲得的每年總收入為 1 64 萬元至 690 萬元。在銷售節目內容版權

的 過 程 中 ， 港 台也須 承 擔 額 外 的 開支， 該 等 開 支 主 要是涉 及 處 理

與 版 權 有 關 的 事宜、 市 場 推 廣 和 統籌工 作 等 。 現 時 ，港台 在 這 方

面 的 每 年 開 支 預 計 約 為 60 萬 元 ， 約 佔 二 零 零 四 ／ 零 五 年 度

4 . 20 7  億元撥款 (不包括學校教育電視服務的撥款 )的 0 . 14 %。  
 
8 .  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（第 2 章）第 3 條的規定，除該

條 例 或 任 何 其 他成文 法 則 另 有 規 定，或 根 據 該 條 例 或任何 其 他 成

文 法 則 而 另 作 規定外 ， 所 有 為 政 府而籌 集 或 收 受 的 款項均 為 政 府

一 般 收 入 的 一 部分。 因 此 ， 港 台 就其節 目 內 容 發 出 使用許 可 的 總

收入，必須撥歸政府一般收入。  
 
學校教育電視服務  
 
9 .  教統局提供學 校教育電視節目， 協助其推行學校課 程。

港 台 為 製 作 機 構。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在第 三 十 七 號 報 告書中 促 請 當

時的教育署署長，在適當時候就下列事宜徵詢立法會：  
 
( a )  學校教育電視節目是否仍然有教育價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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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教 育 電 視 服 務 發 展 常 務 委 員 會 1 (常 務 委 員 會 )提 出 的 建

議會否切合學校和學生的需要；  
 
( c )  將會採用何種 方法分派視像光碟 、評估和收集視像 光碟

的使用率，以及 調查使用者對於以 視像光碟形式提供的

教育電視節目的意見；以及   
 
( d )  能否以更具競 爭力的方式，延攬 港台以外的其他製 作人

員。  
 
1 0 .  政府帳目委員 會其後在第三十九 號報告書中，備悉 當局

就 上 述 建 議 所 採取的 跟 進 行 動 ， 並要求 獲 告 知 最 新 進展。 教 統 局

曾 在 二 零 零 三 年向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匯報 當 局 就 上 述 建議所 採 取 的

跟進行動的進展。  
 
最新發展  
 
1 1 .  為跟進政府帳 目委員會的建議， 常務委員會檢討了 學校

教 育 電 視 服 務 的多個 範 疇 ， 包 括 教育價 值 、 學 校 的 使用情 況 、 成

本 和 製 作 模 式 ，以及 傳 送 模 式 。 根據檢 討 結 果 ， 教 統局現 正 推 行

學 校 教 育 電 視 服務的 改 革 方 案 。 學校議 會 及 「 家 庭 與學校 合 作 事

宜 委 員 會 」 均 對該案 表 示 歡 迎 。 有關學 校 教 育 電 視 服務在 節 目 製

作、傳送模式和成本效益三方面的最新發展，撮述如下：  
  
 節 目 製 作  —— 幫 助 學 生 發 展 全 面 的 技 巧 和 培 養 正 確 價 值

觀 ，已 包括 為學 校教 育電 視服 務的 目標 。新 製作 的節 目在內

容 方 面 更 多 元 化 ， 加 入 了 新 課 題 ， 如 資 訊 科 技 、 藝 術 、 體

育 、航 天飛 行、 認識 基本 法和 國民 身分 認同 等。 供中 學生使

用 的新 節目 ，將 會根 據中 學的 回應 製作 。學 校教 育電 視服務

的對象也已擴展至學前兒童。  
  
 傳 送 模 式  —— 因 應 教 師 的 意 見 ， 教 統 局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九 月

起 ，利 用視 像光 碟和 互聯 網向 中學 提供 教育 電視 節目 ，取代

電 視廣 播傳 送節 目的 模式 。因 此騰 出的 廣播 時段 已用 來播放

供 小學 生收 看的 一般 教育 節目 。雖 然目 前小 學教 育電 視節目

仍 繼續 利用 電視 播放 ，但 教統 局同 時也 透過 視像 光碟 和互聯

網 提供 該等 服務 ，方 便學 校使 用。 此外 ，教 統局 現正 研究在

市面上發售學校教育電視節目的不同方案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該 常 務 委 員 會 由 教 統 局 成 立 ， 旨 在 檢 討 學 校 教 育 電 視 服 務 ， 成 員 包 括

學 校 、 一 個 家 長 組 織 、 傳 媒 界 別 和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港 台 )的 代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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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 本 效 益  —— 為 增 加 成 本 效 益 ， 教 統 局 會 為 節 目 的 製 作 重

訂 先後 次序 ，並 把轄 下 的 學校 教育 電視 小組 的職 能由 「構思

和 製作 」轉 為「 監察 和 品 質檢 定」 。該 小組 的工 作人 員會因

此由 22 人減至 13 人。雖然教統局希望盡快落實政府帳目委

員 會有 關加 快外 判製 作步 伐的 建議 ，但 這方 面的 進展 不大，

原因是港台憂慮此舉會加劇人手重新調配的問題。   
 
未來路向  
 
1 2 .  學校教育電視 服務是以課程為本 的輔助教材，在研 究其

未 來 發 展 時 ， 須同時 考 慮 與 日 俱 增的多 媒 體 學 習 教 材，以 及 課 程

改 革 的 路 向。課程改 革 可 為 學 校 提供更 大 彈 性 ， 讓 學校根 據 學 生

的 需 要 ， 設 計 校本課 程 。 教 統 局 雖然認 同 視 像 教 材 在支援 學 習 方

面 的 重 要 性 ， 但 並 不 認 為 這 些 教 材 一 定 要 以 電 視 廣 播 的 形 式 傳

送 。 事 實 上 ， 透過視 像 光 碟 或 互 聯網傳 送 具 互 動 功 能的多 媒 體 教

材 ， 可 同 樣 或 更 能 切 合 學 生 和 學 校 的 不 同 需 要 。 根 據 教 統 局 在

二  零  零  三  年 五 月 進 行 的 調 查 ， 在 使 用 學 校 教 育 電 視 節 目 的 教

師當中，只有約 2%  的中學教師和 1 9 % 的小學教師採用電視播

放的節目教學。越來越多的學校使用由教統局提供的視像光碟。  
 
1 3 .  有見及此，教 統局現正考慮把學 校教育電視服務發 展為

更 具 互 動 性 的 多媒體 學 習 支 援 服 務。教 統 局 預 期 以 電視播 放 學 校

教 育 電 視 節 目 的模式 會 逐 步 停 用 ，取而 代 之 的 是 其 他成本 較 低 、

又可供使用者隨時使用的傳送模式。  
 
徵詢意見  
 
1 4 . 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工商及科技局  
通訊及科技科  
二零零四年四月  


